
 
 

 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新聞稿
 

    發稿日期：113 年 1 月 11 日 

    聯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詹常輝 

    聯絡電話：04-22232311 

    編    號：1130111-1 

「無所不在、無遠弗屆」，持續精進選舉查察作為 

臺中地檢署檢察長親率同仁視察梨山地區派出(分駐)所 

    臺中地檢署為因應民國 113 年舉辦之第 16 任總統、副總統暨第

11 屆立法委員選舉，本署張介欽檢察長為加強轄內各選區之選舉查

察整備情形，本署張介欽檢察長特於今(113)年 1 月 10 日帶領襄閱主

任檢察官詹常輝、副執行秘書洪國朝主任檢察官，至臺中市政府警察

局和平分局所轄梨山地區之德基派出所、梨山分駐所、環山派出所及

勝光派出所等第一線基層單位進行視察，聽取派出所、分駐所針對選

情分析、布雷引爆、立案偵處、投開票所秩序維護等工作報告，並與

該等單位之主官(管)討論研析，對於投票日可能發生之拍照、攝影、

記錄等干擾行為，預作沙盤推演。 

    張檢察長於視察中除對基層員警在選舉查察期間的付出與辛勞

表達感謝之意以外，並表示本週為大選前最後一週，為確保選舉過程

之公平與公正，期勉仍應持續、積極進行各項選舉查察作為，對於任

何有關賄選或其他干擾選舉等不法事件，都應詳加關注蒐報。另為確

保民眾投票自由不受干擾，亦責囑警方須就投開票所之場地檢查、勸

導制止、通報選監等布署進行注意與規劃。而對於投開票所 30 公尺

以內、以外之滋擾行為可能涉及之刑事犯罪、行政裁罰，本署亦已指

示務必遵照最高檢察署 112 年 11 月 7 日函頒「民眾在投票所外，以

拍攝、記錄或他法，特定他人進出投票所爭議行為之具體執行策略」

會議所定策略及步驟，進行詳實蒐證，並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

察大隊、各分局，對於執法步驟、方式，各單位應有其一致標準。 

    臺中地檢署於大選倒數之階段，亦將持續針對金錢、暴力賄選及



 
 

境外勢力介入選舉、賭盤效應、假訊息干擾等不法行等重點工作強力

查緝，排除影響選舉公平、投開票所秩序之各種不法干擾行為，並由

檢察長率領同仁親赴臺中市梨山地區最偏遠之第一線派出(分駐)所

視察選查察業務，以表本署針對選舉查察之行動「無所不在、無遠弗

屆」，以確保本次選舉能在公平、公正之過程中順利完成，以守護我

國民主法治之成果。 

 



 
 

 


